
准予注销注册人员名单

（2023 年第二批）

1.北京市（5 人）

苏海涛 朱 猛 郭大为 关 敬 张志亮

2.河北省（3 人）

靳玉强 陈永强 闫 莉

3.内蒙古自治区（1 人）

赵鹏全

4.辽宁省（2 人）

刘 鑫 敖彦琪

5.吉林省（1 人）

常树敏

6.黑龙江省（2 人）

杜 敏 尤 杰

7.上海市（2 人）

王 帅 马 样

8.江苏省（6 人）

赵 培 朱 磊 冯秀丽 赵 胜 张 恒 许 杭

9.浙江省（5 人）

徐兴亮 刘 聪 黎勇飞 黄志行 张 慧

10.安徽省（1 人）



杨同四

11.福建省（1 人）

卢学雄

12.江西省（7 人）

朱龙元 张朝强 王 晶 李玮玮 黄 杰 肖 恒

张春雷

13.山东省（10 人）

胡兴强 段华京 古金明 张立民 张明明 韩忠芳

熊 伟 赵 峰 孔凡瑞 鲁福建

14.河南省（4 人）

王耀国 王龙真 曹雪琴 易建华

15.湖北省（4 人）

蒋军荣 易铭东 陈清洋 吴长浩

16.湖南省（3 人）

邹程昊 焦天舒 肖林伟

17.广东省（12 人）

贺朝双 郑 瀚 刘 斐 董海波 张军辉 谢文娟

毛玉龙 许志德 易曙贤 冯彦同 欧志桥 沈 洁

18.广西壮族自治区（3 人）

雷金宇 李大为 张月丽

19.重庆市（4 人）

李 国 黄萌萌 曹 媛 仝 飞



20.四川省（5 人）

张占伟 刘祥梅 邓 锋 何 平 孙 雯

21.贵州省（5 人）

魏 琦 罗晓丰 喻正义 阳祥龙 汪 圣

22.云南省（1 人）

王 俊

23.陕西省（5 人）

李 莉 袁 明 陈志兰 杨 斐 秦李颗

24.甘肃省（1 人）

杨天时

25.宁夏回族自治区（1 人）

顾英勇

26.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（1 人）

胡杭洲


